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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个人原因辞职，能否主张经济补偿金？

公司应补足工资差额并支付赔偿金

合同约定试用期限
职工到期未能转正

2022年4月18日 ， 公司与范
琛签订即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
止的劳动合同。 该合同约定范琛
的试用期为3个月， 试用期间工
资为每月 7000元 ， 转正后 7800
元。 试用期满后， 公司仍按照试
用期的标准发放工资。

范琛认为， 公司的行为属于
违法延长试用期， 遂要求公司支
付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5月31
日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 2022
年7月18日至2023年5月31日工资
差额。 公司认为， 试用期届满后
未转正属形式内容， 双方之间未
就延长试用期进行约定， 只是由
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工资未足额
发放， 不同意范琛的要求。

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范琛提
交如下证据：

一是范琛与黄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 。 2022年7月26日 ， 范问 ：
我想要份转正申请模板， 需要找
谁？ 黄答： 找丽珊。

二是范琛与甘某的微信聊天
记录 。 2022年7月26日 ， 范问 ：
甘总！ 您有转正申请的模板吗？
甘答 ： 到时候 ， 人事会邮件给
你。 范称： 我问过人事了， 说要
和部门负责人聊聊， 其接到指示
再办理。 甘说： 我安排在下月转
正评定， 之前因疫情没有回来培
训 ， 可能要延长一点时间 。 范
说： 行！ 那我等指示了。 甘说：
他们会提前一周给你。 范说： 那
我就等通知了。

三是转正申请。 其中显示创
建时间为2023年5月8日， 申请人
为范琛， 试用期3个月， 转正日
期为2023年4月1日， 审批流程中
显示审批人均已同意， 审批日期
为2023年5月8日。

公司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
性， 对关联性不予认可。

2023年6月15日 ， 公司出具
《解聘通知》 一份， 以范琛不能
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调整工作

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原因与其
解除劳动合同。 但公司并未提交
相应证据， 证明曾对范琛进行培
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范琛以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
额、 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为由
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经审理， 仲
裁机构裁决： 1.撤销公司作出的
解聘通知， 继续与范琛履行劳动
合同 ； 2.公司支付范琛2022年7
月18日至2023年5月31日工资差
额8367.82元； 3.驳回范琛的其他
仲裁请求。

范琛与公司均不服该裁决，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试用期满未予转正
少发工资应当补足

范琛诉称， 他与公司在劳动
合同中约定试用期3个月。3个月
后，他与公司沟通转正事宜，公司
称之前未进行培训， 需要延长到
下个月转正， 到时会提前一周通
知。而他直到2023年4月25日才接
到公司的转正通知， 并于次日完
成相关材料的提交。此后，他再未
收到公司关于转正事宜的通知。
2023年5月8日，他询问转正情况，
公司告知转正已通过并向他发送
转正申请。转正申请显示，其入职
日期2022年4月18日， 试用期3个
月，转正日期2023年4月1日。

范琛认为， 试用期届满后，
公司以未培训为由单方延长， 且
未与其协商变更劳动合同。 转正
申请虽载明试用期3个月， 但公
司通过延长试用期总时长接近1
年。 这种变相多次约定试用期，
延长转正时间的做法， 已构成违
法用工。

为此， 范琛请求一审法院判
决公司向其支付2022年7月18日
至 2023年 5月 31日违法约 定 试
用 期 赔 偿 金 85800元 、 工 资 差
额 8367.82元 ， 并继续履行劳动
合同。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虽主张
范琛不能胜任工作， 但并未提交
相应证据， 证明曾对范琛进行培

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而是径行解
除与范琛之间的劳动合同， 该行
为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试用期延长问题， 一审
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3年期限劳
动合同时约定3个月试用期， 该
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公司未
及时办理转正手续， 不能等同于
违法约定试用期。 依据 “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
次试用期” 的规定， 公司在试用
期届满时未及时为范琛办理转正
手续， 应视为范琛在试用期届满
后即已转正。 因此， 公司在未及
时为范琛办理转正手续的情况
下， 应当按照转正后的工资标准
支付范琛2022年7月18日至2023
年5月31日工资差额8367.82元 。
范琛要求公司支付违法约定试用
期赔偿金85800元之请求缺乏事
实依据， 不予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1.撤
销公司作出的 《解聘通知》， 双
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2.公司支
付范琛2022年7月18日至2023年5
月31日工资差额8367.82元； 三、
驳回范琛的其他诉讼请求。

违法延长试用期间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范琛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起
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劳动合
同法》 第19条第1款规定： “劳
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
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
月。” 第2款规定： “同一用人单
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
用期。” 据此， 用人单位与劳动
者仅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约定的
试用期的期限亦应明确且不应违
反法律规定。

针对范琛要求公司支付2022
年7月18日至2023年5月31日违法
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一事。 二审法
院认为，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

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 公司应严
格履行该约定。 试用期届满后，
公司一直未为范琛办理转正手
续， 且仍按照试用期的工资标准
支付劳动报酬， 该情形属于继续
试用， 公司的行为违反上述法律
的规定， 属于违法约定试用期。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3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动
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政部
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期
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
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
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的规定，
公司应当支付超过法定试用期期
间的赔偿金。 因范琛该项上诉主
张成立， 二审法院予以支持。 一
审法院认定案涉劳动关系试用期
已经于约定期限届满时截止有
误， 应当予以纠正。

经查， 公司已审批通过范琛
的转正申请， 载明的转正日期为
2023年4月1日， 公司审批日期虽
在该日之后， 但应认定系对前述
日期的确认， 故仍应以该日作为
正式录用日期， 故公司应支付劳
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届满次日，
即2022年7月19日至2023年3月31
日期间的赔偿金。 以范琛转正后
月工资标准为基础， 经核算， 前
述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为
81586.2元， 公司应予支付。

另外， 根据案涉劳动合同约
定， 范琛劳动合同期限为2022年
4月18日至2025年6月30日， 现该
期限已经届满， 再行确认该合同
继续履行已经无基础， 对于范琛
一审诉讼请求中要求继续履行的
部分， 二审法院一并予以调整。

综上， 二审法院判决： 1.维
持原审判决第二项； 2.撤销原审
判决第三项； 3.变更原审判决第
一项为撤销 《解聘通知》， 确认
双方2022年4月18日至2025年6月
3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4.公司
支付范琛2022年7月19日至2023
年3月31日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
金81586.2元； 5.驳回范琛的其他
诉讼请求。

编辑同志：
我自2023年8月起入职某培

训公司工作， 双方签订了为期3
年的劳动合同。 今年9月底， 我
因个人患病、 照顾父母等原因主
动申请离职。 公司批准后， 我不
再到该公司上班。 前几天， 我听
朋友说， 职工合同期内主动辞职
的可以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
金。 随后， 我向公司提出这一要
求但被拒绝。

请问： 我朋友的上述说法究
竟有无法律依据？

读者： 胡小强 （化名）

胡小强读者：
经济补偿金是指在劳动者无

过失的情况下， 劳动合同解除或
终止时， 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支
付给劳动者经济上的补助。 依照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六条第二
项规定， 在用人单位提出协商解
除劳动合同时， 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金。 而您系因个人原
因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 并获
得所在公司同意， 不存在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的情形， 故无权主张
支付经济补偿金。

那么， 在哪些情况下， 劳动
者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时， 用
人单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呢？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
八条规定， 这些情形包括： 一、
用人单位未按照约定提供劳动保

护或者劳动条件； 二、 未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三、 未为劳动者
缴纳社会保险； 四、 用人单位的
规章制度违反法律 、 法规的规
定， 损害劳动者权益； 五、 用人
单位欺诈、 胁迫、 乘人之危、 违
背员工真实意愿订立或变更劳动
合同， 免除自己责任、 排除劳动
者权利，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
六、 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非
法限制人身自由手段强迫劳动者
劳动或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
危及员工安全。 也就是说， 劳动
者因上述情形提出辞职的， 符合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范围。

另外，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六条规定， 用人单位提出解除
劳动合同时， 如果存在下列情形
亦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一是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受伤不
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另行
安排的工作的； 二是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 经培训仍不能胜任工
作的； 三是订立合同发生客观情
况变化 ， 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
行， 经双方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四是用人
单位经营困难、 破产重整需要裁
员的； 五是企业转产、 革新、 经
营方式调整等协商变更后仍需裁
员的。

张兆利 律师

入职当天， 公司与范琛 （化名） 签订期限为3年的劳动合同， 并约定试用期为3个月。 可是， 公司直到试用期届满9个月后才
通知他转正。 期间， 他的劳动报酬一直按照试用期工资标准进行发放。

此后， 公司将范琛解聘。 范琛要求公司给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及延长转正期间的工资差额， 公司则称其试用期届满未转
正属形式内容， 双方未就延长试用期进行过任何约定， 只因工作人员疏忽导致工资未足额发放， 故不同意范琛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范琛的试用期为3个月， 公司应严格履行该约定。 在试用期届满后， 公司未为范琛
办理转正手续， 且仍按试用期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 该情形属于继续试用， 系公司违法约定试用期。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83
条规定，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决支持范琛的主张。

试用期届满未及时为职工办理转正手续

基本案情
陈某双与马某兰系夫妻，

二人先后与一家物业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 ， 陈某双的岗位
为保安 ， 马某兰的岗位为保
洁 ， 二人工作地点在汽配汽
修市场 ， 物业公司可以根据
生产经营情况制定和调整二
人工作地点 、 工作岗位和工
作内容。

2023年1月14日， 谭某财
驾驶重型自卸货车行驶至该
汽配汽修市场路口时左转进
入汽配汽修市场， 与拖拽约1
米高的垃圾桶并捡拾地上垃
圾的陈某双发生碰撞 ， 并导
致陈某双受伤 。 本次交通事
故谭某财承担全部责任 ， 陈
某双无责任。

2023年9月17日， 陈某双
经抢救无效死亡。 2024年1月
12日 ， 马某兰向人社局递交
工伤认定申请 ， 人社局收集
的与本案当事人无利害关系
的证人李某洪 、 吴某方 、 隆
某文的证言证明 ： 陈某双 、
马某兰是 “夫妻工”， 事发时
二人在一起拖垃圾桶 、 扫地
等。 2024年3月10日， 人社局
认 定 陈 某 双 所 受 伤 害 符 合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第1
项规定， 认定其构成工伤。

物业公司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法院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陈某双构成工伤的决定。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 ， 本案争议的

焦点是对 《工伤保险条例 》
第14条第1项规定中的 “工作
原因 ” 的理解 。 在这里 ， 所
谓 “工作原因 ” 是指工作上
的原因或与工作有关的原因，
既包括本职工作原因 ， 亦包
括其他工作原因 。 工伤认定
应当综合考虑劳动者是否为
了完成工作 ， 是否符合用人
单位的正当利益等因素。

本案中 ， 物业公司负责
汽配汽修市场的保安、 保洁、
工程等物业管理工作 。 陈某
双系物业公司聘请的保安员，
马某兰系保洁员 ， 拖拽垃圾
桶等清理垃圾的工作不属于
保安人员的职责范围。 但是，
在人员有限且需相互帮助的
情况下 ， 双方相互帮助完成
某项工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也符合常情常理 。 反映在履
职上 ， 就存在一方履行了另
一方工作职责的串岗或替岗
的情况。

2023年1月14日， 陈某双
在某汽配汽修市场拖拽垃圾
桶并捡拾地上垃圾时被谭某
财驾驶的车辆撞伤 ， 虽然事
故发生时其从事的是非本职
的保洁工作， 存在串岗行为，
但保洁工作仍属物业公司的
工作范围 ， 其行为是为了完
成物业公司的工作任务并实
现公司利益 ， 这与故意违背
工作职责的行为或与工作无
关行为的性质明显不同 ， 故
陈某双的串岗行为仅涉及其
是否违反劳动纪律等问题 ，
并不影响其因工作原因受到
事故伤害的认定。

综上 ， 法院认为陈某双
在工作时间 和 工 作 场 所 内 ，
因 工 作 原 因 受到事故伤害 ，
符合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 故
判 决 驳 回 物 业 公 司 的 诉 讼
请求。

刘涛 律师

职工串岗时受伤
能否认定为工伤？


